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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及预防接种管理的实施意见

区疾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预防接种工作

规范》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等要求，加强疫苗流通及

各类预防接种单位的管理，进一步规范我区预防接种工作，现

提出以下几点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针对近期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引起社会对疫苗安全

的广泛关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

理，提高对预防接种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特别

要加强接种单位管理，强化工作责任，要将预防接种工作作为



重要目标任务，纳入绩效考核内容。

二、提供规范的预防接种服务

经区卫生计生局指定、并经考核验收合格的一类疫苗预防

接种机构为辖区内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矿

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及设有产科病房的综合医院；二类疫苗预防

接种机构为巴音赛、新达、五虎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矿区社

区卫生服务站。未经认定的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私自购

买疫苗、销售疫苗、从事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各预防接种单位

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条例、规范、标准等要求，做好预防接种工

作，设置规范的接种门诊，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公开预防接种

流程。要加强预防接种人员资质认证管理，从事预防接种的人

员必须经过区卫生计生局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取得预防

接种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持证上岗，未取得证书的人员不得

从事预防接种工作。接种单位预防接种人员应相对固定，确需

变动的须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备案，并及时补充和培训。各

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要求，通过网络、电

子显示屏、公示栏等多种方式，做好国家免疫规划政策宣传和

二类疫苗服务价格公示，确保服务对象知情权益。

三、加强指导培训，做好疫苗管理工作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做好辖区预防接种门诊建设的技术

指导和人员培训，要做好辖区预防接种单位医务人员培训的技

术指导，要统筹做好辖区疫苗冷链运转工作的技术指导。区疾



控中心和接种单位严格按照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严格遵守疫苗储存、

运输、供给、接收管理规定和程序，同时做好疫苗生产销售厂

商的资质核查、疫苗购、销、存记录，所有手续须保存超过疫

苗有效期至少 2年，所有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备查。确保接种工

作安全、有序开展。

四、加强日常监督，落实整改

区卫生监督所对预防接种门诊布局、流程、预防接种人员

资质、感染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监督

检查，严禁私自购买、销售、接种疫苗的行为。配合区疾控中

心，对预防接种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五、工作要求

一是各单位要加强对预防接种及针对疾病的控制工作的保

障，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有效保障预防接

种宣传、培训、监测、评价、流调、应急处置、督导考核、信

息管理等业务工作经费，确保冷链系统的日常维护，确保安全

接种。二是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

对疫苗流通环节的监督检查。三是做好信息宣传上报工作。预

防接种机构及时上报疑似接种异常反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诊断、监测、评估并及时报告。区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针对

此次问题疫苗事件定期上报督查、检查信息。四是强化责任追

究，对工作中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将严厉打击，并追究相关



责任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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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达区卫计系统疫苗预防接种督查小组
针对近期发生的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为保障我区

辖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杜绝问题疫苗流入我区，进一步规范预

防接种机构的监管，经研究决定，成立乌达区卫计系统疫苗预

防接种督查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刘海宽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副组长：薛 军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成 员：闫莉莉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李 智 （区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春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政科科长）

张世雄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法监科科长）

徐晓辉 （区卫生监督所监督科科长）

王 军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科长）


